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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府厅发〔2020〕17号 

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

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4号）精神，提升

我省基层政务公开工作整体水平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提出以下实

施意见。 

一、明确基本原则总体目标。坚持“标准引领、整体推进，

需求导向、服务群众，依法依规、稳妥有序，改革创新、注重实

效”的原则，紧密对接国家各部委制定的政务公开标准指引，全

面推进我省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，力争 2020年初步

建成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体系和制度规范体系。到 2021年底

前，全省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体系更加科学全面，公开平

台更加丰富多元，公开工作机制更加规范高效，专业队伍更加健

全完善。到 2022年底前，基本建成全省统一、系统完备规范的

基层政务公开标准体系，覆盖基层政府行政权力运行全过程和政

务服务全流程，全面实现政务公开内容标准化、公开流程规范化、

公开工作制度化、公开平台便捷化。 



 - 2 - 

二、梳理基层政务公开事项。2020年 8月底前，全省县

（市、区）和乡镇政府（街道办）要认真对照国土空间规划、重

大建设项目、公共资源交易、财政预决算、安全生产、税收管理、

征地补偿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、保障性住房、农村危房改造、

环境保护、公共文化服务、公共法律服务、扶贫、救灾、食品药

品监管、城市综合执法、就业创业、社会保险、社会救助、养老

服务、户籍管理、涉农补贴、义务教育、医疗卫生、市政服务 26

个试点领域标准指引（可在江西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“全面推进

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”专题下载），结合权责清单和公共

服务事项清单，全面梳理相关领域政务公开事项，按照条目方式

细化分类，形成县、乡两级政务公开事项清单。除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等明确规定不予公开的事项外，其余事项均应列入政务公开

事项清单。 

三、编制汇总公开标准目录。2020 年 11 月底前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要依据政务公开事项清单，参照《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

录格式模板》（见附件 2），逐项确定公开标准，编制政务公开

事项标准目录，包括公开事项的名称、内容、依据、时限、主体、

方式、渠道、公开对象等要素，经所在设区市政府审核把关后向

社会发布。编制目录要充分考虑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等实际情况，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119


